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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舉行之  

二零二四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二四年第二次 A 股類別股東會 

及二零二四年第二次 H 股類別股東會 

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通函（「該通函」）。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茲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金

灣區創業北路38號總部大樓六樓會議室舉行二零二四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

二零二四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A股類別股東會」）及二零二四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H

股類別股東會」）（統稱「大會」），所有列載於召開大會的通知內擬提呈大會之決議案已獲本公司

股東以投票方式表決通過。  

於大會上審議之議案之詳細內容，載列於該通函。 

於大會記錄日期當日（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本公司已發行的股份（「股份」）總數為

905,457,530 股（不含已回購未註銷的股份），其中 604,293,313 股為 A 股及 301,164,217 股為 H 股，為

賦予持有人（或代理人）權利出席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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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深知、所掌握信息和確信以及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概無本公司股份(i)賦予持有人權利

出席大會但需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於會上放棄投贊成票；或(ii)其持有人須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於大會上就所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且概無任何股東於該通函中表明彼等擬於大會上投票

反對決議案或就決議案放棄投票。 

出席大會情況 

(I)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情況：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及代理人情況如下： 

股東及代理人人數  553 

其中： A股股東及代理人人數 552 

             H股股東及代理人人數  1 

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480,018,931 

其中： A股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本公司有表決權的A股股份總數（股） 273,020,233 

             H股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本公司有表決權的H股股份總數（股） 206,998,698 

佔本公司股份總數的比例 (%)  53.01% 

其中： A股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本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佔本公司股份總數比例(%)  30.15% 

             H股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本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佔本公司股份總數比例(%)  22.86% 

(II)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情況：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的A股股東及代理人情況如下： 

A股股東及代理人人數 552 

有表決權的A股股份總數（股） 273,020,233 

A股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本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佔本公司A股股份總數比例 (%) 45.18% 

 (III)出席H股類別股東會情況： 

出席H股類別股東會的H股股東及代理人情況如下： 

H股股東及代理人人數 1 

有表決權的H股股份總數（股） 206,998,698 

H股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本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佔本公司H股股份總數比例 (%) 68.73% 



 3 

於大會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 

1．於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下表載列有關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所提呈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 

序

號 
審議議案 

股份

類別 

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

決權的股份

總數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數 

佔出席會議

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股數 

佔出席會議

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股數 

佔出席會議

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特別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回購本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 

 (A) 回購股份的目的； 

總計 480,018,931  478,888,037  99.7644% 942,364  0.1963% 188,530  0.0393% 

A 股 273,020,233  272,797,439  99.9184% 214,264  0.0785% 8,530  0.0031% 

H 股 206,998,698  206,090,598  99.5613% 728,100  0.3517% 180,000  0.0870% 

 
(B) 回購股份的價格區

間； 

總計 480,018,931  478,888,037  99.7644% 942,364  0.1963% 188,530  0.0393% 

A 股 273,020,233  272,797,439  99.9184% 214,264  0.0785% 8,530  0.0031% 

H 股 206,998,698  206,090,598  99.5613% 728,100  0.3517% 180,000  0.0870% 

 
(C) 回購股份的種類、

數量和比例； 

總計 480,018,931  478,775,437  99.7409% 942,364  0.1963% 301,130  0.0627% 

A 股 273,020,233  272,684,839  99.8772% 214,264  0.0785% 121,130  0.0444% 

H 股 206,998,698  206,090,598  99.5613% 728,100  0.3517% 180,000  0.0870% 

 
(D) 回購股份的資金總

額以及資金來源； 

總計 480,018,931  478,769,537  99.7397% 942,864  0.1964% 306,530  0.0639% 

A 股 273,020,233  272,678,939  99.8750% 214,764  0.0787% 126,530  0.0463% 

H 股 206,998,698  206,090,598  99.5613% 728,100  0.3517% 180,000  0.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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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審議議案 

股份

類別 

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

決權的股份

總數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數 

佔出席會議

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股數 

佔出席會議

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股數 

佔出席會議

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E) 回購股份的實施期

限； 

總計 480,018,931  478,763,037  99.7384% 976,064  0.2033% 279,830  0.0583% 

A 股 273,020,233  272,672,439  99.8726% 247,964  0.0908% 99,830  0.0366% 

H 股 206,998,698  206,090,598  99.5613% 728,100  0.3517% 180,000  0.0870% 

 
(F) 回購股份決議的有

效期； 

總計 480,018,931  478,798,837  99.7458% 942,464  0.1963% 277,630  0.0578% 

A 股 273,020,233  272,708,239  99.8857% 214,364  0.0785% 97,630  0.0358% 

H 股 206,998,698  206,090,598  99.5613% 728,100  0.3517% 180,000  0.0870% 

 
(G) 授權董事會辦理回

購 A 股事宜。 

總計 480,018,931  479,151,227  99.8192% 569,074  0.1186% 298,630  0.0622% 

A 股 273,020,233  272,685,829  99.8775% 215,774  0.0790% 118,630  0.0435% 

H 股 206,998,698  206,465,398  99.7424% 353,300  0.1707% 180,000  0.0870% 

 
由於上述特別決議案均獲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故上述決議案獲通過為本公司特別決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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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 A 股類別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序號 審議議案 股份類別 

出席會議股東

所持有表決權

的股份總數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數 

佔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股數 

佔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股數 

佔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特別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回購本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 

 
(A) 回購股份的

目的； 
A 股 273,020,233  272,797,439  99.9184% 214,264  0.0785% 8,530  0.0031% 

 
(B) 回購股份的

價格區間； 
A 股 273,020,233  272,617,939  99.8527% 255,164  0.0935% 147,130  0.0539% 

 

(C) 回購股份的

種類、數量和比

例； 

A 股 273,020,233  272,684,839  99.8772% 214,264  0.0785% 121,130  0.0444% 

 

(D) 回購股份的

資金總額以及資

金來源； 

A 股 273,020,233  272,678,939  99.8750% 214,764  0.0787% 126,530  0.0463% 

 
(E) 回購股份的

實施期限； 
A 股 273,020,233  272,672,439  99.8726% 247,964  0.0908% 99,830  0.0366% 

 
(F) 回購股份決

議的有效期； 
A 股 273,020,233  272,708,239  99.8857% 214,364  0.0785% 97,630  0.0358% 

 

(G) 授權董事會

辦理回購 A 股事

宜。 

A 股 273,020,233  272,685,829  99.8775% 215,774  0.0790% 118,630  0.0435% 

 
由於上述決議案均獲出席 A股類別股東會的 A 股股東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故上述決議案於 A股類別股

東會上獲通過為本公司特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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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 H 股類別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序號 審議議案 股份類別 

出席會議股東

所持有表決權

的股份總數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數 

佔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股數 

佔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股數 

佔出席會議股

東所持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 

特別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回購本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 

 
(A) 回購股份的

目的； 
H 股 206,998,698  206,465,398  99.7424% 353,300  0.1707% 180,000  0.0870% 

 
(B) 回購股份的

價格區間； 
H 股 206,998,698  206,465,398  99.7424% 353,300  0.1707% 180,000  0.0870% 

 

(C) 回購股份的

種類、數量和比

例； 

H 股 206,998,698  206,465,398  99.7424% 353,300  0.1707% 180,000  0.0870% 

 

(D) 回購股份的

資金總額以及資

金來源； 

H 股 206,998,698  206,465,398  99.7424% 353,300  0.1707% 180,000  0.0870% 

 
(E) 回購股份的

實施期限； 
H 股 206,998,698  206,465,398  99.7424% 353,300  0.1707% 180,000  0.0870% 

 
(F) 回購股份決

議的有效期； 
H 股 206,998,698  206,465,398  99.7424% 353,300  0.1707% 180,000  0.0870% 

 

(G) 授權董事會

辦理回購 A 股事

宜。 

H 股 206,998,698  206,090,598  99.5613% 728,100  0.3517% 180,000  0.0870% 

 
由於上述決議案均獲出席 H股類別股東會的 H 股股東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故上述決議案於 H股類別股

東會上獲通過為本公司特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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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聘任的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於大會上擔任點票監察員。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廣

東德賽律師事務所、兩名股東代表及一名監事代表共同擔任大會投票表決的監票人。 

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大會經廣東德賽律師事務所所委派律師現場見證，並出具《廣東德賽律師事務所關於麗珠醫藥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2024 年第二次 A 股類別股東會及 2024 年第二次 H 股類別股東

會的法律意見書》，認為：「公司本次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出席大會的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及大會的表決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大會對議案的表決結果合法有

效」。   

特別提示 

大會沒有出現否決前述決議案的情形，且未涉及變更前次股東大會決議。 

董事出席記錄 

除朱保國先生、陶德勝先生因公務原因並未有出席，所有其他董事均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大會。 

 

 

 

承董事會命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公司秘書 

楊亮 

中國，珠海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唐陽剛先生(總裁)及徐國祥先生(副董事長及副總裁);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

保國先生(董事長)、陶德勝先生(副董事長)、林楠棋先生及邱慶豐先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華先生、
田秋生先生、黃錦華先生、羅會遠先生及崔麗婕女士。 

 

* 僅供識別 


